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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第四屆)第 9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3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至下午 4 時 15 分 

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11 樓大禮堂 

主席：許添明總召集人                   紀錄：蘇祺家職務代理人 

與會委員：(38/51 含主席) 

丁志仁委員 王沛清委員 王明政委員 余采玲委員（視訊） 

吳武典委員 吳星宏委員 吳彩鳳委員 吳錦章委員（視訊） 

李文富委員 李隆盛委員（請假） 林公欽委員（視訊） 林文虎委員 

林永豐委員（請假） 林玉霞委員（視訊） 林佳範委員（請假） 林恭煌委員 

林福來委員 胡源馨委員 夏惠汶委員（視訊） 孫明霞委員（請假） 

徐振邦委員（視訊） 張明文委員（請假） 張嘉育委員（視訊） 曹逢甫委員 

梁學政委員（請假） 許政順委員 陳志榮委員 陳思玎委員（請假） 

陳柏熹委員 陳美燕委員（請假） 陳國川委員 陳雅慧委員（請假） 

陳瓊花委員 彭淑燕委員（視訊） 曾世杰委員（請假） 曾清芸委員 

黃秀霜委員（請假） 黃政傑副總召集人（視訊） 楊國揚委員 劉美嬌委員 

劉家楨委員 潘慧玲副總召集人（視訊） 蔡志偉委員 蔡明蒼委員 

盧炳仁委員 蕭惠雯委員 戴淑芬委員（請假） 謝政達委員 

鍾宗憲委員（請假） 顏慶祥副總召集人   

列席人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方耀乾特聘教授（請假）、南臺科技大學鍾榮富講座教授、新北市新店

區北新國民小學波宏明退休主任、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王雅萍副教授、新北市中和區

秀山國民小學范姜淑雲教師（請假）、閩東語陳高志文字研究者、雲臺樂府翁玉峰藝術總

監、國立中正大學張榮興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張蓓莉退休教授、中華

民國聽障人協會李振輝手譯員、邱垂祿手譯員、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洪國耀科員（視

訊）、教育部師資培及藝術教育司（請假）、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代表（請假）、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代表（請假） 

本院人員： 

洪詠善副研究員、林明佳副研究員、楊秀菁助理研究員、林燕玲助理研究員、蔡曉楓助

理研究員、黃彥融研究教師、曾俊綺輔導員、葉雅卿約聘助理、邱佩涓行政助理、許碧

如行政助理、張淑娟行政助理、陳怡如行政助理、賴郁雯專任助理、何祐萱專任助理、

蘇祺家職務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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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 

參、主席報告(略) 

肆、確認 110 年 2 月 1 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第四屆)(以下簡稱課發會)

第 8 次會議紀錄及辦理情形： 

討 論 提 案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案由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15 群科

課程綱要(修訂草案)(以下簡

稱技高 15 群科修訂草案)，提

請討論。 

照案通過，請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

高級中等學校 15 群科課程綱要(修訂草案)

及相關資料，陳報教育部候審。 

有關案由一至案由八

之修訂草案，已依課發

會決議修正，並於 110

年 2月 8日以教研課字

第 1101100170 號函陳

報教育部候審。 案由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課程實

施規範(修訂草案)(以下簡稱

進修部修訂草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請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

等學校進修部課程實施規範(修訂草案)及

相關資料，陳報教育部候審。 

案由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實用技能學程課程實施規範

(含一般科目及專業科目)(修

訂草案)(以下簡稱實用技能

學程修訂草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請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用技

能學程課程實施規範(含一般科目及專業科

目)(修訂草案)及相關資料，陳報教育部候

審。 

案由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班課

程實施規範(修訂草案)(以下

簡稱建教合作班修訂草案)，

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請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

等學校建教合作班課程實施規範(修訂草

案)及相關資料，陳報教育部候審。 

案由五：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修訂草

案)(以下簡稱體育班修訂草

案)，提請討論。 

一、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修訂草案)第 20

頁，③選修 c.得降低下限至 10 人為原

則，「為原則」三字應依總綱刪除，其

他修訂草案類似內容比照辦理。 

二、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修訂草案)第 11

頁，2.規劃說明(1)領域學習課程○3 之本

土語文/臺灣手語/新住民語文課程規劃

文字，請依照總綱第 12 頁(1)○3 之文字

連動修正。 

三、本案請依特別類型組綜整意見及前述修訂

意見修正草案後通過，請將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修訂草案)及

相關資料後續將陳報教育部候審。 

四、特別類型組所提有關總綱第 34 頁，柒、

實施要點二、教學實施第 8 點，針對聽

覺障礙學生是否妥適之意見，請陳報教

育部研議。 

案由六：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本案請依特別類型組綜整意見修正草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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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提 案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修訂

草案)(以下簡稱特教修訂草

案)，提請討論。 

通過，請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

程實施規範(修訂草案)及相關資料，陳報教

育部候審。 

案由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集中

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科課程

綱要(修訂草案)(以下簡稱服

務群科修訂草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請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

等教育階段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

科課程綱要(修訂草案)及相關資料，陳報教

育部候審。 

案由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修

訂草案)(以下簡稱藝才修訂

草案)，提請討論。 

本案請依特別類型組綜整意見修正草案後

通過，請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才能班

課程實施規範(修訂草案)及相關資料，陳報

教育部候審。 

案由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

(修訂草案)(以下簡稱藝才專

長領綱修訂草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請依程序辦理後續公共討論相關

事宜。 

本案規劃於 110年 4月

進行分區公聽會、網路

論壇及專業審查，蒐集

各界意見，滾動修訂草

案。 

決  定：洽悉。 

 

伍、業務報告 

一、李文富委員於 110 年 3 月 10 日提出本次(3 月 18 日)課發會之委員自行記錄及邀

請協助記錄人員申請單(邀請協助記錄人員為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專任助理

賴郁雯)，茲依議事程序之規範，於徵求主席同意後，由委員自行現場製作逐字

紀錄，以發言記名、公開為原則(委員不記名或不公開者請於發言前事先聲明)，

協助記錄者為列席人員。 

二、有關國教院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將國家語言列部定課程之規範，啟動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修訂進度，分述如下： 

(一)總綱通過審議：業經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審議大會(以下簡稱課

審大會)審議通過，將由教育部完成程序後發布。 

    (二)群科、其他類型課綱暨實施規範報部候審：配合總綱連動修訂之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專業科目(15群科)、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含一般科目及專業

群科)、建教合作班、體育班、特殊教育、服務群科及藝術才能班等課程實施規

範，已陳報教育部，刻正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之分組審議會審議中。 

    (三)閩、客、原、手語等課綱草案送課發會研議：課綱修訂小組已完成語文領域-本

土語文(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臺灣手語等課綱草案之公共討論，

並依教育部審議通過之總綱，滾動修訂草案，分別送請課發會國中組第2次會議、

普高組第3次會議、技綜高組第4次會議及臺灣手語組第3次會議討論，彙整之綜

整意見提本次課發會案由一至案由四研議，如經研議通過，則陳報教育部候審。 

    (四)閩東課綱草案送課發會研議：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東語文)課綱草案，已由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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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修訂小組完成初稿，送請國中組第2次會議、普高組第3次會議、技綜高組第4

次會議討論，彙整之綜整意見提本次課發會案由五討論，如經研議通過，則併

同2月1日課發會第8次會議通過之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草案，進行後續公

共討論程序，其公聽會規劃請參「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本土語文(閩東語文)及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草案公聽會實

施計畫(草案)」，如附件1(第9-16頁)。 

  決  定：洽悉。 
 

陸、提案討論    

案由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及國

中組、普高組、技綜高組之綜整意見，提請研議。 

說  明： 

一、本土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依據總綱修訂草案規劃之課程架構，修訂閩南語

文課程綱要延伸至高中階段，並規劃加深加廣課程，提出之課綱修訂草案經

109 年 7 月 11 日課發會第 5 次會議研議通過後，即自 109 年 7 月 17 日起公

告草案，同時進行網路論壇、專業審查及北、中、南、東分區公聽會，至

109 年 8 月 16 日止。後續再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 月 16 日課審大會 110 年度

第 4 次會議通過之總綱，滾動修訂課綱草案，本土語文-閩南語文組及大會

之歷次課綱修訂小組會議紀錄，請參附件 2 及附件 3(提供電子檔)。 

二、由課綱修訂小組針對分區公聽會、網路論壇及專業審查之意見，提出回應說

明並滾動修訂草案後，提送草案、修正對照表及相關意見回應等資料，並於

會前提供電子檔供委員參考： 

      (一)分區公聽會意見彙整及回應表，詳如附件 4(第 17-55 頁)。 

      (二)網路論壇意見彙整及回應表，詳如附件 5(第 56-59 頁)。 

      (三)專業審查意見彙整及回應表，詳如附件 6(第 60-76 頁)。 

      (四)閩南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如附件 7(另附紙本)，及其課綱草案修正對照

表(附件 8-提供電子檔)。 

      (五)課發會(第四屆)針對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課程綱要

草案之意見及本土語文課綱修訂小組回應說明彙整表(附件 9，第 77-87

頁)。   

三、依據本土語文課綱修訂小組完成之草案及相關資料，分別召開課發會分組會

議討論： 

  (一)課發會國中組第 2 次會議(110年 3月 15日)，綜整意見如附件 10(第 88-94 頁)。 

  (二)課發會普高組第 3次會議(110 年 3月 8 日)，綜整意見如附件 11(第 95-102 頁)。 

  (三)課發會技綜高組第 4 次會議(110年 3 月 8日)，綜整意見如附件 12(第 103-108

頁)。 

  (四)彙整前述各組「達成共識之議題」與「待討論議題及建議」資料，請參附

件 13(第 1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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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由國教院於 110 年 3 月 11 日加開「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之本土語文/臺灣

手語課程綱要修訂諮詢會議」1 場次，彙整諮詢意見供委員參考，詳如附件

14(第 110-116 頁)。 

五、請課綱修訂團隊進行修訂與意見之回應說明，並請委員參酌前述草案及相關

資料進行討論，如經研議通過，則陳報教育部候審。  

  發言紀要： 

  一、丁志仁委員：復振本身沒有問題，瀕危是否有定義？如何衡量語種正面

臨瀕危？除非可以明確闡述何謂瀕危，否則建議不要用瀕危二字。 

  二、楊秀菁助理研究員：依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衡量語文瀕危程度的指標，

包括文化部國家語言報告也是依據相同指標衡量各語文別瀕危程度，瀕

危分為不同等級狀態，有明確規範。 

  綜整報告： 

  一、提供 110 年 3 月 15 日課發會國中組第 2 次會議之綜整報告如附件 1。 

  二、提供 110 年 3 月 8 日課發會普高組第 3 次會議之綜整報告如附件 2。 

  三、提供 110 年 3 月 8 日課發會技綜高組第 4 次會議之綜整報告如附件 3。 

  決    議：本案考量與其他本土語文/臺灣手語的一致性，課綱修訂小組所提草案照

案通過，請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課程綱

要(修訂草案)及相關資料，陳報教育部候審。 

 

案由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及國中

組、普高組、技綜高組之綜整意見，提請研議。 

說  明： 

一、本土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依據總綱修訂草案規劃之課程架構，修訂客語文

課程綱要延伸至高中階段，並規劃加深加廣課程，提出之課綱修訂草案經

109 年 7 月 11 日課發會第 5 次會議研議通過後，即自 109 年 7 月 17 日起公

告草案，同時進行網路論壇、專業審查及北、中、南、東分區公聽會，至

109 年 8 月 16 日止。後續再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 月 16 日課審大會 110 年度

第 4 次會議通過之總綱，滾動修訂課綱草案，相關程序同案由一，本土語文

-客語文組及大會之歷次課綱修訂小組會議紀錄，請參附件 15 及附件 3(提供

電子檔)。 

二、109 年 7 月 17 日至 109 年 8 月 16 日之網路論壇，無有關客語文課程綱要修

訂草案之修訂意見。 

三、由課綱修訂小組針對分區公聽會與專業審查之意見，提出回應說明並滾動修

訂草案後，提送草案、修正對照表及相關意見回應等資料，並於會前提供電

子檔供委員參考： 

      (一)分區公聽會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4(第 17-55 頁)。 

      (二)專業審查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6(第 60-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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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客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如附件 16(另附紙本)，及其課綱草案修正對照表

(附件 17-提供電子檔)。 

      (五)課發會(第四屆)針對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課程綱要

草案之意見及本土語文課綱修訂小組回應說明彙整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9(第 77-87 頁)。   

四、依據本土語文課綱修訂小組完成之草案及相關資料，分別召開課發會分組會

議討論： 

  (一)課發會國中組第2次會議(110年3月15日)，綜整意見同案由一之附件10(第88-94頁)。 

  (二)課發會普高組第3次會議(110年3月8日)，綜整意見同案由一之附件11(第95-102頁)。 

  (三)課發會技綜高組第 4 次會議(110 年 3 月 8 日)，綜整意見同案由一之附件

12(第 103-108 頁)。 

  (四)彙整前述各組「達成共識之議題」與「待討論議題及建議」資料，同案由

一之附件 13(第 109 頁)。 

五、另由國教院於 110 年 3 月 11 日加開「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之本土語文/臺灣

手語課程綱要修訂諮詢會議」1 場次，彙整諮詢意見供委員參考，同案由一

之附件 14(第 110-116 頁)。 

六、請課綱修訂團隊進行修訂與意見之回應說明，並請委員參酌前述草案及相關

資料進行討論，如經研議通過，則陳報教育部候審。  

  綜整報告： 

  一、提供 110 年 3 月 15 日課發會國中組第 2 次會議之綜整報告如附件 1。 

  二、提供 110 年 3 月 8 日課發會普高組第 3 次會議之綜整報告如附件 2。 

  三、提供 110 年 3 月 8 日課發會技綜高組第 4 次會議之綜整報告如附件 3。 

  決    議：本案照案通過，請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語文)

課程綱要(修訂草案)及相關資料，陳報教育部候審。 

 

案由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

及國中組、普高組、技綜高組之綜整意見，提請研議。 

說  明： 

一、本土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依據總綱修訂草案規劃之課程架構，修訂原住民

族語文課程綱要延伸至高中階段，並規劃加深加廣課程，提出之課綱修訂草

案經 109 年 7 月 11 日課發會第 5 次會議研議通過後，即自 109 年 7 月 17

日起公告草案，同時進行網路論壇、專業審查及北、中、南、東分區公聽會，

至 109 年 8 月 16 日止。後續再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 月 16 日課審大會 110 年

度第 4 次會議通過之總綱，滾動修訂課綱草案，相關程序同案由一，本土語

文-原住民族語文組及大會之歷次課綱修訂小組會議紀錄，請參附件 18 及附

件 3(提供電子檔)。 

二、由課綱修訂小組針對分區公聽會與專業審查之意見，提出回應說明並滾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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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草案後，提送草案、修正對照表及相關意見回應等資料，並於會前提供電

子檔供委員參考： 

      (一)分區公聽會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4(第 17-55 頁)。 

      (二)網路論壇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5(第 56-59 頁)。 

      (三)專業審查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6(第 60-76 頁)。 

      (四)原住民族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如附件 19(另附紙本)，及其課綱草案修正

對照表(附件 20-提供電子檔)。 

      (五)課發會(第四屆)針對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課程綱要

草案之意見及本土語文課綱修訂小組回應說明彙整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9(第 77-87 頁)。   

三、依據本土語文課綱修訂小組完成之草案及相關資料，分別召開課發會分組會

議討論： 

  (一)課發會國中組第2次會議(110年3月15日)，綜整意見同案由一之附件10(第88-94頁)。 

  (二)課發會普高組第3次會議(110年3月8日)，綜整意見同案由一之附件11(第95-102頁)。 

  (三)課發會技綜高組第 4 次會議(110 年 3 月 8 日)，綜整意見同案由一之附件

12(第 103-108 頁)。 

  (四)彙整前述各組「達成共識之議題」與「待討論議題及建議」資料，同案由

一之附件 13(第 109 頁)。 

四、另由國教院於 110 年 3 月 11 日加開「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之本土語文/臺灣

手語課程綱要修訂諮詢會議」1 場次，彙整諮詢意見供委員參考，同案由一

之附件 14(第 110-116 頁)。 

五、請課綱修訂團隊進行修訂與意見之回應說明，並請委員參酌前述草案及相關

資料進行討論，如經研議通過，則陳報教育部候審。  

  發言紀要： 

        蔡志偉委員：草案若是配合總綱之文字，建議可按照修訂小組意見通過。 

  綜整報告： 

  一、提供 110 年 3 月 15 日課發會國中組第 2 次會議之綜整報告如附件 1。 

  二、提供 110 年 3 月 8 日課發會普高組第 3 次會議之綜整報告如附件 2。 

  三、提供 110 年 3 月 8 日課發會技綜高組第 4 次會議之綜整報告如附件 3。 

決    議：  

  一、此次修訂係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且為總綱通過文字，另考量與其

他本土語文/臺灣手語的一致性，課綱修訂小組所提草案照案通過，請

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課程綱要(修

訂草案)及相關資料，陳報教育部候審。 

二、有關國中組第 2 次會議綜整報告之待討論議題及建議，涉及實施配套措

施之意見，請提供給相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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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及臺灣手語之綜整意

見，提請研議。 

說  明： 

    一、臺灣手語課程綱要修訂小組完成之課綱草案，業經 109 年 9 月 28 日課發會

第 7 次會議研議通過並決議略以(會議紀錄摘錄如附件 21，第 117-119 頁)： 

      (一)「語文領域-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依臺灣手語組第 2 次會議綜整報告

之達成共識議題，照案通過。 

      (二)後續程序視配合國家語言發展法規定而修訂之總綱草案，經教育部課審會

審議大會審議後，如依審議大會之決議，無連動修正本份課程綱要/實施規

範草案之需要者，即將本份課程綱要/實施規範草案報教育部候審；如依審

議大會之決議，有連動修正本份課程綱要/實施規範草案之需要者，則配合

修正之，再循程序提本會研議。」 

    二、總綱草案已通過教育部課審大會審議通過，將由教育部完成程序後發布。又

教育部 110 年 2 月 21 日課審大會 110 年度第 5 次會議，課審大會委員建議

本院修訂之本土語文/臺灣手語需檢核格式體例一致。 

    三、因此，由臺灣手語課綱修訂小組依據通過的總綱，並參照其他本土語文課綱體

例格式，再次修訂臺灣手語課綱草案(本次修訂以灰底標示)，並更新相關資料： 

      (一)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如附件 22(另附紙本)，其修正處與頁碼如下對照表 

序號 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修正處 頁碼 

1 日期 封面 

2 目次 目次 

3 參、時間分配 p.2 

4 伍、學習重點 pp.6-20 

5 陸、實施要點三、教學實施 pp.21-22 

6 陸、實施要點四、教學資源 p.23 

7 附錄一表格加註井字號(#) p.24、p.27 

8 新增附錄三 p.42 

      (二)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之研修說明，附件 23(第 120-132 頁)。 

      (三)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之 Q&A，附件 24(第 133-136 頁)。 

      (四)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公聽會意見回應之更新說明(詳如附件 25，第

137-152 頁)；另無網路論壇意見、專業審查意見回應亦無需更新。 

    四、依據臺灣手語課綱修訂小組完成之草案及相關資料，於 110 年 3 月 14 日召

開課發會臺灣手語組會議討論，其綜整意見詳如附件 26(第 153-157 頁)。 

    五、另由國教院於 110 年 3 月 11 日加開「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之本土語文/臺灣

手語課程綱要修訂諮詢會議」1 場次，彙整諮詢意見供委員參考，同案由一

之附件 14(第 110-116 頁)。 

    六、請課綱修訂團隊進行修訂與意見之回應說明，並請委員參酌前述草案及相關

資料進行討論，如經研議通過，則陳報教育部候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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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紀要： 

  一、吳星宏委員：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第 6、7 頁，呈現方式為「語文程

度級別/學習階段」，依照其他本土語文格式應為「學習階段/語文程度級

別」，如果要與本土語文一致，臺灣手語是否需要修正？ 

  二、李文富委員：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第 6 頁開始，配合其他本土語文

將語文程度級別與學習階段對調，建議臺灣手語研修小組將有涉及之修

改處一併檢視修正。 

  綜整報告：提供 110年 3月 14日課發會臺灣手語組第 3次會議之綜整報告如附件 4。 

決    議：  

      一、考量與其他本土語文之一致性，請課綱修訂小組依下列意見修正： 

       (一)第 42 頁附錄三表格中「具體內涵參考」，建議在例如幾個項目之後統一

加上「等」字。 

       (二)第 6 頁開始，請配合其他本土語文將語文程度級別與學習階段對調，涉

及之內容，請一併檢視修正。 

      二、本案依臺灣手語組第 3 次會議綜整意見之達成共識議題及前述修訂意見

修正後通過，請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

案)及相關資料，陳報教育部候審。 

 

案由五：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東語文)課程綱要(草案)及國中

組、普高組、技綜高組之綜整意見，提請研議。 

說  明： 

    一、閩東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依據總綱修訂草案規劃之課程架構，研修一年級

至十二年級之課綱草案，並規劃加深加廣課程，提出之課綱草案電子檔，已

先行寄送課發會委員審閱。 

    二、有關本案課綱草案研修重點，請課綱修訂團隊進行整體報告，提供草案及相

關資料如下：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東語文)課程綱要(草案)(如附件

27，另附紙本)、研修說明(如附件 28，第 158-165 頁)及 Q&A(如附件 29，

第 166-168 頁)。 

        (二)彙整閩東語文課綱修訂小組核心、大會及其諮詢會議等歷程資料，請參附

件 30(另附紙本)。 

    三、分別於 110 年 3 月 8 日及 15 日召開課發會分組會議討論： 

  (一)課發會國中組第2次會議(110年3月15日)，綜整意見同案由一之附件10(第88-94頁)。 

  (二)課發會普高組第3次會議(110年3月8日)，綜整意見同案由一之附件11(第95-102頁)。 

  (三)課發會技綜高組第 4 次會議(110 年 3 月 8 日)，綜整意見同案由一之附件

12(第 103-1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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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彙整前述各組「達成共識之議題」與「待討論議題及建議」資料，同案由

一之附件 13(第 109 頁)。 

    四、並請委員參酌前述草案及相關資料進行討論，如經研議通過，將辦理後續公

共討論相關事宜。 

  發言紀要： 

  一、林恭煌委員：閩東語文起步較晚，希望能與其他課綱同步。教材、教學

資源等都很清楚，針對師資培訓工作是否能多做說明？ 

  二、閩東語陳高志文字研究者(列席)：關於師資培訓工作，教育部已委託臺

南大學從今年暑假開始進行。 

  綜整報告： 

  一、提供 110 年 3 月 15 日課發會國中組第 2 次會議之綜整報告如附件 1。 

  二、提供 110 年 3 月 8 日課發會普高組第 3 次會議之綜整報告如附件 2。 

  三、提供 110 年 3 月 8 日課發會技綜高組第 4 次會議之綜整報告如附件 3。 

決    議：  

      一、請課綱修訂小組依下列意見修正： 

       (一)第 18 頁之「有感教學」請改為「有效教學」。 

       (二)學習內容「海濱生物」請改為「在地生物」。 

       (三)考量與其他本土語文/臺灣手語的一致性，請課綱修訂小組整體檢視後

修正。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並進行後續分區公聽會及網路論壇等公共討論程序。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4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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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附件 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第四屆) 

國中組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6 樓 607、608 會議室 

主席：黃秀霜召集人                                      紀錄：陳怡如行政助理 

與會委員：丁志仁委員(請假)、王沛清委員、余采玲委員(視訊)、吳武典委員、吳彩鳳

委員、吳錦章委員(視訊)、李文富委員、林文虎委員(請假)、林永豐委員(視

訊)、林佳範委員(請假)、林福來委員(請假)、胡源馨委員、張明文委員(請假)、

曹逢甫委員(請假)、陳思玎委員(視訊)、陳柏熹委員(請假)、陳國川委員(請

假)、陳雅慧委員、彭淑燕委員(視訊)、黃政傑委員(請假)、劉美嬌委員、劉

家楨委員、蔡志偉委員、盧炳仁委員(請假)、戴淑芬委員(易秀枝科長代理視

訊)、謝政達委員(請假)、鍾宗憲委員、顏慶祥委員(請假)、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臺灣語文學系方耀乾特聘教授、南臺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鍾榮富講座教授

(視訊)、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王雅萍副教授兼主任(請假)、閩東語文字研究

者陳高志、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波宏明退休主任、新北市中和區秀山

國民小學范姜淑雲教師、雲臺樂府翁玉峰藝術總監、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

心林明佳副研究員、洪詠善副研究員(請假)、楊秀菁助理研究員、蔡曉楓助

理研究員 

列席人員：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葉雅卿約聘助理、何祐萱專任助理、劉芳邑行政助

理、陳怡如行政助理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 

參、主席報告：略。 

肆、業務報告 

  一、國家教育研究院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之規範，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課程

綱要修訂工作，修訂總綱、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家語文、原住民族

語文、閩東語文)、臺灣手語，以及配合總綱需連動修訂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專業科目(15群科)、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含一般科目及專業群

科)、建教合作班、體育班、特殊教育、服務群科、藝術才能班等課程實施規範

及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其修訂進度說明如下： 

    (一)總綱通過審議：業經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審議大會(以下簡稱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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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大會)審議通過，將由教育部完成程序後發布。 

    (二)群科、其他類型課綱暨實施規範報部候審：配合總綱連動修訂之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專業科目(15群科)、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含一般科目及

專業群科)、建教合作班、體育班、特殊教育、服務群科及藝術才能班等課程實

施規範，已陳報教育部候審。 

    (三)閩、客、原、手語等課綱草案送課發會研議：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臺灣手語等課綱草案，已完成公共討論程序，需提送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以下簡稱課發會)討論。 

    (四)閩東課綱草案送課發會研議：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東語文)課綱草案，已由課

綱修訂小組完成初稿，需提送課發會討論，以進行後續公共討論程序。 

  二、前述由課綱修訂小組完成之臺灣手語課綱草案送請課發會-臺灣手語分組討論；

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閩東語文等課綱草案，依課發會分組(分工表

如附件 1，第 5 頁)，同時送請國中組、普高組及技綜高組等會議討論，於完成討

論後，併同其他分組綜整意見提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 9 次會議研議。 

  三、另，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分組會議運作原則」第三點運作

方式第二項第 1 款規範：「委員應就該組所屬之文件或議題進行討論，綜整後提

出該組意見及具體建議。」、第 2 款：「分組委員應推派代表，於大會中就綜整意

見進行口頭報告，提供大會討論。」(如附件 2，第 6-8 頁)，請確認本次會議協助

綜整意見之委員。 

決  定： 

一、洽悉。 

二、課發會第 9 次會議國中組綜整委員由李文富委員擔任。 

 

伍、提案討論 

案由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

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土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依據總綱修訂草案規劃之課程架構，修訂原住民

族語文課程綱要延伸至高中階段，並規劃加深加廣課程，提出之課綱修訂草

案經 109 年 7 月 11 日課發會第 5 次會議研議通過後，即自 109 年 7 月 17

日起公告草案，同時進行網路論壇、專業審查及北、中、南、東分區公聽會，

至 109 年 8 月 16 日止。後續再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 月 16 日課審大會 110 年

度第 4 次會議通過之總綱，滾動修訂課綱草案。 

    二、由課綱修訂小組針對分區公聽會、網路論壇及專業審查之意見，提出回應說

明並滾動修訂草案後，提送草案、修正對照表及相關意見回應等資料，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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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會進行研議，茲提供資料如下，並於會前提供電子檔供委員參考： 

      (一)分區公聽會意見彙整及回應表，詳如附件 3(第 9-47 頁)。 

      (二)網路論壇意見彙整及回應表，詳如附件 4(第 48-50 頁)。 

      (三)專業審查意見彙整及回應表，詳如附件 5(第 51-67 頁)。 

      (四)原住民族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如附件 6(另附紙本)，及其課綱草案修正

對照表(附件 7-提供電子檔)。       

    三、有關本案修訂重點，請課綱修訂團隊進行說明，並請委員參酌前述草案及相

關資料進行討論，如經研議通過，則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 9 次會議

研議。 

發言紀要： 

一、 課綱整體在內容上，特別有關學習內容文字的表述，很多文字使用上非常具

體，但另一方面這樣子的編寫概念可能過於窄化語言在學習上的廣度，例如

歲時祭儀、漁撈/狩獵文化、農耕/編織，這幾個都非常具體，但是這也有過於

回應一般非原住民社會對於原住民傳統的想像。所以與其使用可能窄化原住

民語言學習的概念，我提出幾個不同的想法，例如狩獵/漁撈文化、農耕/編織

等等，其實可以用「社會經濟組織型態」這種較大的概念去含括原住民從過

去到現在甚至未來可能在部落社會中呈現出來的不同社會組織跟經濟型態，

去對應到我們所有學習的內容，以及語言產生的變化，而農耕與編織、歲時

祭儀的部分或許可用「資源利用與生產方式」來做比較開放性概念的理解。

因為如果太侷限在傳統的概念下，也可能阻礙我們對原住民語言的開展性以

及語言學習的可能。因為這樣的情形普遍存在在原住民族語文課綱中，我嘗

試用比較具有開放性的概念來就教於大家。  

二、 課綱時間分配有文字提到「保障原住民籍學生」這部分，但原住民並非戶籍、

籍貫的概念，它是身分的認定，在原住民族教育法的文字已改用「具原住民

身分」。建議相關文字改為「具原住民身分」來傳達其身分的差異性，比較妥

適也較符合現行法令用字。 

三、 頁 19 課程發展(十)建議「……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等機構……」，其中「大

學」部分建議改用較為完整的「公私立大專院校」或「公私立大專校院」來

做陳述。 

四、 頁 19 教材編選(一)使用「應」過於強烈，或許可再考慮提供學校教師自主開

發教材的可能性進行調整。 

五、 頁 19 教材編選(二)有關「紀念原住民日」的敘述不夠清楚，應將完整概念表

達出來，不然後文「世界原住民日」也沒有同「原住民日」特別解釋，如果

確定要將相關意義寫進去，應該是紀念山胞正名為原住民入憲。 

六、 希望未來課程符合十二年一貫的概念，提供學生完整的課程，而非停留在某

個階段別，這也非本土語文課程發展的助力。 

七、 原住民族語文課綱時間分配中提到在九年級可以開課，那請問是否代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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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解讀為原住民族語文課程可開設節數至 35 節以外。 

八、 例如中區公聽會意見中，有意見希望課綱有較細緻的編寫內容，如果課綱中

編寫的概念較上位，可能教師在教材編寫時較困難。 

九、 原住民族語文 16 族 42 個語別要讓教師自行編撰教材可能比較困難，因此教

材編選(一)使用「應」是希望教師可以先聚焦在教學上，教材部分可先參考

教育部或原民會已公開運用的教材，而且後續文字也有保留彈性，提供教師

參酌運用。 

十、 簡報頁 3 之國民中學教育階段相關敘述，是否可能造成學校理解為於九年級

必須開至少一節原住民族語文課，是只要具有原住民身分的學生就必須為他

開課？或是無論身分學生希望修課，學校都要開課？還是所有學生都要修

課？建議要再說明釐清內容。 

十一、課綱頁 15 高級中等學校加深加廣選修課程的課程目標應為少數學生的適性

揚才，但目前課程目標如了解瀕危的處境、培養意識等較為普遍性，更像

是國中、高一的課程目標，建議課程目標可再修改以更符合加深加廣選修

課程。 

十二、課綱頁 2 時間分配第 2 點會產生開課至 35 節之外的疑慮，建議再加入彈性

調整相關文字，讓理解可以更清楚。 

十三、或請委員再思考時間分配的彈性調整文字須列於各教育階段，或各教育階

段統一敘寫。 

十四、有關選修課程說明中有關瀕危等的文字，在每一份課綱的基本理念都有講

到，甚至於核心素養重複提到，算是貫穿整個本土語文教學，並且所有人

文社會學科其實到加深加廣都還會有強調社會關懷的部分，其也與核心素

養 C1 呼應，公共討論或專家審查也有類似意見，因此這部分才再納入高中

加深加廣選修課程說明中。 

決  議： 

一、有關本次會議所提文字修正，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原住民籍」改為「具原住民身分」。 

(二)頁 19 課程發展(十)有關大學的用詞改為「公私立大學」。 

(三)頁 19 教材編選(二)有關原住民入憲的文字再修改為較完整的內容。 

二、相關建議如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九年級開課、選課等，後續可納入實施配套措

施。 

三、簡報頁 5 學習重點的文字，請研修小組評估修正。 

 

案由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土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依據總綱修訂草案規劃之課程架構，修訂閩南語

文課程綱要延伸至高中階段，並規劃加深加廣課程，提出之課綱修訂草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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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7 月 11 日課發會第 5 次會議研議通過後，公告草案與辦理分區公聽

會、網路論壇、專業審查，後續再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 月 16 日課審大會 110

年度第 4 次會議通過之總綱，滾動修訂課綱草案，相關程序同案由一。 

    二、本土語文課綱修訂小組針對分區公聽會、網路論壇及專業審查之意見，提出

回應說明並滾動修訂草案後，提送草案、修正對照表及相關意見回應等資

料，請課發會進行研議，茲提供資料如下，並於會前提供電子檔供委員參考： 

     (一)分區公聽會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3(第 9-47 頁)。 

     (二)網路論壇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4(第 48-50 頁)。 

     (三)專業審查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5(第 51-67 頁)。 

     (四)閩南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如附件 8(另附紙本)，及其課綱草案修正對照表

(附件 9-提供電子檔)。 

    三、有關本案修訂重點，請課綱修訂團隊進行說明，並請委員參酌前述草案及相

關資料進行討論，如經研議通過，則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 9 次會議

研議。 

發言紀要：對於閩南語文課綱草案沒有其他意見，目前修訂也已對應語發法相關修

正。建議會議其他提出之修訂，也須回到與語發法密切連結上。 

決  議：通過。 

 

案由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本土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依據總綱修訂草案規劃之課程架構，修訂客語文

課程綱要延伸至高中階段，並規劃加深加廣課程，提出之課綱修訂草案經

109 年 7 月 11 日課發會第 5 次會議研議通過後，公告草案與辦理分區公聽

會、網路論壇、專業審查，後續再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 月 16 日課審大會 110

年度第 4 次會議通過之總綱，滾動修訂課綱草案，相關程序同案由一。 

    二、109 年 7 月 17 日至 109 年 8 月 16 日之網路論壇，無有關客語文課程綱要修

訂草案之修訂意見。 

    三、由課綱修訂小組針對分區公聽會與專業審查之意見，提出回應說明並滾動修

訂草案後，提送草案、修正對照表及相關意見回應等資料，請課發會進行研

議，茲提供資料如下，並於會前提供電子檔供委員參考： 

     (一)分區公聽會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3(第 9-47 頁)。 

     (二)專業審查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5(第 51-67 頁)。 

     (三)客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如附件 10(另附紙本)，及其課綱草案修正對照表

(附件 11-提供電子檔)。 

    四、有關本案修訂重點，請課綱修訂團隊進行說明，並請委員參酌前述草案及相

關資料進行討論，如經研議通過，則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 9 次會議

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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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一、學習表現「說話」中的「言說」非普遍用詞。 

二、學習表現「言說」就是「說」，當初編寫的委員很注重整體文字敘述工整而寫

入，這個詞歷經課發會研議到課審會審議也都獲得通過。 

決  議：通過。 

 

案由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東語文)課程綱要(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閩東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依據總綱修訂草案規劃之課程架構，研修一年級

至十二年級之課綱草案，並規劃加深加廣課程，提出之課綱草案電子檔，已

先行寄送本分組委員審閱。有關本案課綱草案研修重點，請課綱修訂團隊進

行整體報告。 

      二、檢附資料如下，供委員參酌：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東語文)課程綱要(草案)(如附件

12，另附紙本)。 

        (二)彙整閩東語文課綱修訂小組核心、大會及其諮詢會議等歷程資料，請參附

件 13(另附紙本)。 

      三、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後，將提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四屆)第 9 次會議

研議，並辦理後續公共討論相關事宜。 

發言紀要： 

一、草案頁 5 七八年級與九年級實施方式，與原住民族語文課綱類似，但閩東語

文課綱中沒有列入彈性調整的文字。 

二、有關頁 24 學習內容倒數第 5 行有常見動物、常見植物、海濱生物，我想這是

因為馬祖地緣的關係而特別列為三項學習內容，生物本身就包含動物、植物，

而這邊特別提到海濱生物，不過使用閩東語的地區不只在馬祖，在桃園地區也

有，如果在桃園授課的老師，會不會有一些文化上的衝突或差異，相關學習內

容是否改為在地生物等修正會更好。 

三、課綱實施要點教學實施中「有感教學策略」，通常用詞有效教學策略或者美感

教學，其小標後的說明也在「有效教學策略」範疇，建議再斟酌用詞。 

四、課綱時間分配九年級相關說明文字，閩南語文、客語文、閩東語文皆同，但

原住民族語文課綱不同。建議如沒有特別必要，請再斟酌修訂為一致。 

五、課綱頁 2 學生應調查學生的選修意願，可是原住民部分只要是有原住民身分

的學生就應該開課，因此本土語文/臺灣手語請考慮是否應有一致作法。 

六、總綱對於閩南語文、客語文、閩東語文課綱的規範是一致的，原住民族語文

課綱是因為相關法規而特別在九年級有強調於彈性學習課程開設至少一節。原

住民族語文內部語別又較其他本土語文多，因此時間分配中比起其他課綱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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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彈性調整方面的說明。目前本土語文課綱中，以閩東語文課綱為例，教學實

施(一)第三點有列「課程實施方式（包括開課人數規範、評量及配套）由各該

教育主管機關訂定之」，因此我們沒有再寫說怎麼調整，也考量每個學校情形

不同，加上未來教學方式會更多元，目前本土語文課綱皆是以此來統括處理。 

七、有關「有感教學策略」，課綱小組在討論脈絡很強調學習應該對語言有感覺，

講到應有需求感、能力感、生活感、意義感，不過委員所提有教育學理論依據，

確實「有效教學」是普遍的用詞，而且有效教學本來就要有感才可以達成，因

此會再轉達此項建議，請研修小組研議修訂。 

八、有關常見動、植物方面，例如苧麻、九重葛在臺灣本島和馬祖皆有，但其特

色與特殊用途在當地有其意義，因此而列入課綱學習內容中。 

九、草案頁 15 有關書寫的問題，目前本土語文是分開發展課綱，因此同為書寫，

每份課綱聚焦重點都不同，而閩東語文其學習內容與相關學習表現，在連江縣

可以理解，但在臺灣本島是否有學習需求，以及學校開課方面可能需再釐清。

此外，更擔心的是，學生在小學教育階段是否會要學習很多拼音系統。 

十、馬祖話書寫使用漢字系統，也有閩東語的拼音方案，這套拼音方案與臺羅很

相近。現行母語教材以國際音標標音，不過對於學生來說未必適合。馬祖話較

困難的部分在聲調複雜，因此預計閩東語文教材會同時以注音、閩東語拼音方

案標註發音，他在剛開始學習的時候可以注音入門，中年級正式學習拼音後就

可以轉換為學習閩東語拼音方案。學習書寫、拼音雖然有其難度，但我們希望

可以慢慢累積，未來有能力並有機會接觸相關的文獻、創作。 

決  議： 

一、課綱頁 18 中「有感教學」建議改為「有效教學」。 

二、課綱學習內容「海濱生物」建議改為「在地生物」，建議課綱小組再做整體評

估 

三、有關閩東語文課綱中與本土語文課綱同步連動的部分，後續將依課發大會決

議修訂。 

 

陸、綜整意見： 

案由 達成共識之議題 待討論議題及建議 

案由一：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語

文領域 -本土語

文 (原住民族語

文)課程綱要(修

訂草案)，提請討

論。 

一、有關本次會議所提文字修正，

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原住民籍」改為「具原住民

身分」。 

(二)頁 19 課程發展(十)有關大學的

用詞改為「公私立大學」。 

(三)頁 19 教材編選(二)有關原住民

入憲的文字再修改為較完整的

內容。 

 

一、相關建議如國民中學教育階段

九年級開課、選課等，後續可

納入實施配套措施。 

二、簡報頁 5 學習重點的文字，請

研修小組評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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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達成共識之議題 待討論議題及建議 

案由二：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語

文領域 -本土語

文(閩南語文)課

程綱要 (修訂草

案)，提請討論。 

通過。  

案由三：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語

文領域 -本土語

文(客語文)課程

綱 要 ( 修 訂 草

案)，提請討論。 

通過。  

案由四：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語

文領域 -本土語

文(閩東語文)課

程綱要(草案)，提

請討論。 

一、課綱頁 18 中「有感教學」建議

改為「有效教學」。 

 

一、課綱學習內容「海濱生物」建

議改為「在地生物」，建議課綱

小組再做整體評估 

二、有關閩東語文課綱中與本土語

文課綱同步連動的部分，後續

將依課發大會決議修訂。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中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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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附件 2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第四屆) 

普高組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3 月 8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6 樓 607、608 會議室(含視訊會議)       

主席：潘召集人慧玲                                     紀錄：許碧如行政助理 

與會委員：王沛清委員、王明政委員、余采玲委員（視訊）、吳彩鳳委員、李文富委員、

李隆盛委員（視訊）、胡源馨委員、夏惠汶委員（視訊）、孫明霞委員、許政順

委員、陳國川委員（視訊）、陳瓊花委員、彭淑燕委員（視訊）、黃秀霜委員、

戴淑芬委員（易代枝代理）（視訊）、謝政達委員、鍾宗憲委員 

請假人員：丁志仁委員、林永豐委員、林佳範委員、林福來委員、張明文委員、曹逢甫

委員、梁學政委員、陳柏熹委員、黃政傑委員、顏慶祥委員、王雅萍副教授、

波宏明理事長 

研修團隊：方耀乾特聘教授、鍾榮富講座教授、范姜淑雲教師、陳高志教師、本院洪詠

善副研究員、林明佳副研究員、楊秀菁助理研究員、蔡曉楓助理研究員 

列席人員：葉雅卿約聘助理、邱佩涓行政助理、許碧如行政助理、張淑娟行政助理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 

參、主席報告 

肆、業務報告 

  一、國家教育研究院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之規範，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課程

綱要修訂工作，修訂總綱、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家語文、原住民族

語文、閩東語文)、臺灣手語，以及配合總綱需連動修訂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專業科目(15群科)、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含一般科目及專業群

科)、建教合作班、體育班、特殊教育、服務群科、藝術才能班等課程實施規範

及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其修訂進度說明如下： 

    (一)總綱通過審議：業經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審議大會(以下簡稱課

審大會)審議通過，將由教育部完成程序後發布。 

    (二)群科、其他類型課綱暨實施規範報部候審：配合總綱連動修訂之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專業科目(15群科)、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含一般科目及

專業群科)、建教合作班、體育班、特殊教育、服務群科及藝術才能班等課程實

施規範，已陳報教育部候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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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閩、客、原、手語等課綱草案送課發會研議：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臺灣手語等課綱草案，已完成公共討論程序，需提送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以下簡稱課發會)討論。 

    (四)閩東課綱草案送課發會研議：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東語文)課綱草案，已由課

綱修訂小組完成初稿，需提送課發會討論，以進行後續公共討論程序。 

  二、前述由課綱修訂小組完成之臺灣手語課綱草案送請課發會-臺灣手語分組討論；

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閩東語文等課綱草案，依課發會分組(分工表

如附件 1，第 5 頁)，同時送請國中組、普高組及技綜高組等組會議討論，於完成

討論後，併同其他分組綜整意見提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 9 次會議研議。 

  三、另，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分組會議運作原則」第三點運作

方式第二項第 1 款規範：「委員應就該組所屬之文件或議題進行討論，綜整後提

出該組意見及具體建議。」、第 2 款：「分組委員應推派代表，於大會中就綜整意

見進行口頭報告，提供大會討論。」(如附件 2，第 6-8 頁)，請確認本次會議協助

綜整意見之委員。 

決  定：本次會議由王沛清委員協助綜整意見，並於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大會進行

報告。 

 

伍、提案討論 

案由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

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土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依據總綱修訂草案規劃之課程架構，修訂原住民

族語文課程綱要延伸至高中階段，並規劃加深加廣課程，提出之課綱修訂草

案經 109 年 7 月 11 日課發會第 5 次會議研議通過後，即自 109 年 7 月 17

日起公告草案，同時進行網路論壇、專業審查及北、中、南、東分區公聽會，

至 109 年 8 月 16 日止。後續再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 月 16 日課審大會 110 年

度第 4 次會議通過之總綱，滾動修訂課綱草案。 

    二、由課綱修訂小組針對分區公聽會、網路論壇及專業審查之意見，提出回應說

明並滾動修訂草案後，提送草案、修正對照表及相關意見回應等資料，請課

發會進行研議，茲提供資料如下，並於會前提供電子檔供委員參考： 

      (一)分區公聽會意見彙整及回應表，詳如附件 3(第 9-47 頁)。 

      (二)網路論壇意見彙整及回應表，詳如附件 4(第 48-50 頁)。 

      (三)專業審查意見彙整及回應表，詳如附件 5(第 51-67 頁)。 

      (四)原住民族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如附件 6(另附紙本)，及其課綱草案修正

對照表(附件 7-提供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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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關本案修訂重點，請課綱修訂團隊進行說明，並請委員參酌前述草案及相

關資料進行討論，如經研議通過，則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 9 次會議

研議。 

討論意見： 

一、 吳彩鳳委員；第 14 頁「Bc-V -3 族譜、巫觋與醫療文化」，其中「觋」字體

有誤，建議修正。 

二、 鍾宗憲委員：此次修改多數將「節慶」兩字調整為「歲時祭儀」，但第 13

頁「Ba-IV-1 歲時祭儀及節慶名稱（沿用本族族語的歲時祭儀、節慶名稱）」

卻仍保留「節慶名稱」，調整「節慶」用語的用意為何？是為了一致性或是

另有考量？ 

三、 林明佳副研究員：「歲時祭儀」是原民會的專有名詞，且其為較上位的概念， 

「Ba-IV-1」保留「節慶」是因為各族可能有特定的節慶，而在高中階段便

不再提及較瑣碎的節慶名稱，故直接以「歲時祭儀」的概念處理。 

四、 吳彩鳳委員： 

（一） 所有語文別皆修改為用學習階段/級別的方式對應，但國小的部份學生仍

是可以選擇新住民語文，亦即國中或高中階段勢必有些學生在前一個階

段是沒有選到此語言的，故若採用混齡教學，高中的課程計畫要寫 I 至

IV 還是 I 至 V？這部份的相關配套應有相關討論，否則現場會有爭議。 

（二） 另公聽會意見中提及許多師資、語言名稱及課程開設等配套，原住民族

語文算是發展較早，若到現在它的配套都還未處理完，其它語言別也會

遇到此狀況，這些意見可否提供給相關單位，因為此點是課綱要執行非

常重要的部份。 

五、 楊秀菁助理研究員：相關配套措施國教署已在做相關因應及處理，亦持續

與跟研修小組討論。以原住民族語文第 20 頁（一）第 4 點所述，目前的處

理方式是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訂定之，建議課綱保留彈性不書寫較細節的

規範。 

六、 王沛清委員：建議課綱不宜訂的太細，因為在普高實施分組、分階段有很

多複雜因素，不易實施，建議由各級學校依各校師資能量及整體課程發展

計畫等處理即可。 

七、 鍾宗憲委員：第 21 頁第（十四）項有一用語為「原住民族文字」，原住民

族沒有文字，使用的是拼音，但此處「拼音系統」用語被刪除，學理上應

稱為「原住民的拼音文字」而非「原住民文字」。 

八、 林明佳副研究員：第 21 頁第（十一）點「…應加強教師運用原住民族語言

書寫系統符號的族語文字讀寫能力…」，「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符號」此

即為原民會公告的語言全名，後面才提到「…的族語文字讀寫能力，…」，

依原民會的定義，此書寫系統符號即為原住民族各族的文字。 

九、 鍾宗憲委員： 

（一） 原住民本來沒有文字只有口傳文學，後來表達方式不同，有的用漢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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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有的用拼音方式，現在課綱中直接稱之為「原住民族文字」，顛覆了

許多學界的基本概念，建議再斟酌。 

（二） 國小及國中階段是以社區族群為主體，小學可能學的是部落的語言，國

中區域雖變大但仍在學區內，故國中小問題不大，但高中能否銜接國中

小的課程，其級別在高中階段實施上可能會有難度，因為高中要學的語

言未必是其母語，故普高未來在教學現場包含課程計畫等會有問題，故

級別問題要如何處理。 

十、 林明佳副研究員：「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為原民會公告的文字，它寫的

即為族語文字，故「原住民族文字」此用語應是沒有問題，因為它是官方

的說法。 

決  議： 

一、因應不同學生學習程度不同如何開課，因第 20 頁教學實施（一）第 4 點已

有相關說明，為了便於學校有更大的彈性實施，此處不再詳列規定以免不

易施行。 

二、針對原住民族使用的是拼音，使用「原住民族文字」一詞是否合宜之疑義，

經查詢係援用原民會用詞，故無修正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土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依據總綱修訂草案規劃之課程架構，修訂閩南語

文課程綱要延伸至高中階段，並規劃加深加廣課程，提出之課綱修訂草案經

109 年 7 月 11 日課發會第 5 次會議研議通過後，公告草案與辦理分區公聽

會、網路論壇、專業審查，後續再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 月 16 日課審大會 110

年度第 4 次會議通過之總綱，滾動修訂課綱草案，相關程序同案由一。 

    二、本土語文課綱修訂小組針對分區公聽會、網路論壇及專業審查之意見，提出

回應說明並滾動修訂草案後，提送草案、修正對照表及相關意見回應等資

料，請課發會進行研議，茲提供資料如下，並於會前提供電子檔供委員參考： 

     (一)分區公聽會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3(第 9-47 頁)。 

     (二)網路論壇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4(第 48-50 頁)。 

     (三)專業審查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5(第 51-67 頁)。 

     (四)閩南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如附件 8(另附紙本)，及其課綱草案修正對照表

(附件 9-提供電子檔)。 

    三、有關本案修訂重點，請課綱修訂團隊進行說明，並請委員參酌前述草案及相

關資料進行討論，如經研議通過，則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 9 次會議

研議。 

討論意見： 

一、 謝政達委員：第 7 頁及第 13 頁「2-V-9 能有條理地以閩南語口語分析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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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及語言復振的重要性」，「語言復振的重要性」似乎缺少了一個動詞，

建議修改。 

二、 鍾宗憲委員：第 13 頁（二）第 2 點建議刪除「了解閩南語文瀕危的處境」，

自從文建會重視本土的政策或實際教學後，此句已不太符合現況，客語文

及原住民族語文可能更有此危機，此處不宜採用較有危機感的字詞，建議

改為「為復振閩南語文的運用…」。 

三、 楊秀菁助理研究員： 

（一） 目前所有本土語文都面臨語言危機，只是嚴重程度的差異，尤其課綱主

要關注的是學齡兒童這部份，故建議維持此用語。 

（二） 這是兩門課程，閩南語文、客語文及原住民族語文的課程目標是一致的，

只有原住民族語文有另外加強一些特有的內容。 

四、 潘慧玲召集人：不同語文別的課程目標皆相同，故要整體做考量此用語是

否要調整。 

五、 林明佳副研究員：當初在討論此三門本土語文選修課程的課程目標時，「本

土語文溝通與表達」較強調聽說，故先培養語言復振的意識，但「本土語

文專題研究」要落實到文字上，故增加讀寫能力，強化本土語文瀕危的處

境，讓學生透過閱讀及寫作的練習，強化其對本土語文瀕危的理解，讓學

生除了有意識外還要理解瀕危的處境才會發起行動，若將相關文字刪除，

學生可能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故建議保留。 

六、 潘慧玲召集人：此為三個不同語文別，為何課程目標皆相同？三個語文別

瀕危的程度是不同的。 

七、 王沛清委員：語言的危機來自於不夠普及，專題研究課程設計目的在高中

階段強調的是學生適性發展的個別需求而非對某些其他目標的維護，訂的

愈細便愈難開課，故建議讓學校依地區及文化特性做校本規劃，盡量不使

用「瀕危」此用詞以符應學生適性選擇的課程設計目的。 

八、 方耀乾教授：根據文化部的調查結果顯示，雖各語言別瀕危的情況並非完

全相同，但語言瀕危的方向是一致的，尤其是學生階段運用本土語言的情

況不理想，且有關語言的復振，讓學生理解此語言的危機及在不同族群有

不同的關注，仍是很重要的，故請再考量是否不要刪除相關文字。 

九、 王沛清委員：「瀕危」此用詞不建議寫在專題研究，因為不是每個學校都要

開設此門課，它是屬於加深加廣選修課程，若要寫，建議可列於第 12 頁（一）

第 3 點，即「了解閩南語文瀕危的處境，養成以閩南語文表達意見，…，

並培養語言復振的意識」，以便前後呼應更完整。 

十、 楊秀菁助理研究員：所有人文社會學科的課綱在加深加廣選修課程都會加

入社會關懷層面，對本土語文其中一項最重要的社會關懷便是了解語文的

狀況，此為循序漸進的過程，在專題時學生有更多的時間且語言能力也足

夠，可以對於社會議題及語文流逝的問題做深度的討論，故建議在專題保

留「瀕危」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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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蔡曉楓助理研究員：所有語文的領綱都有提到專題研究，討論語言使用

的社會情境及公共議題的關懷，關懷此語言所處的社會文化處境及意

識，瀕危可能沒有那麼嚴重但建議保留。 

十二、 鍾宗憲委員：一般用語「瀕危」意指數量非常稀少，更上層次的用語是

「危機」，有逐漸消失的危機，但目前閩南語文不至於到瀕危的情況，原

住民族語文確實是瀕危，但閩南語文及客語文的部份不太適合用「瀕危」

此用詞。 

十三、 楊秀菁助理研究員：依聯合國的《世界瀕危語言地圖集》，總體呈現各語

言的狀況，用的便是「瀕危」，其會評估各語言的「瀕危程度」，最嚴重

的是「滅絕」。 

決  議： 

一、因第 12 頁已有相關文字，且透過閩南語文的教學，培養語言復振的意識，此

為整體概念而非透過一項學習重點來達成，故「2-V-9 能有條理地以閩南語口

語分析公共議題及語言復振的重要性」，建議刪除「及語言復振的重要性」， 

二、考量各不同語文別有關語文瀕危的處境程度有其不同，且做為深加廣課程類別

的專題研究，其主要目標在促進修習者對於本土語文有更深更廣的理解，而非

側重語言及文化傳統的維護。基於上述兩點考量，第 13 頁「了解閩南語文瀕

危的處境」中的「瀕危」二字是否合宜套用於不同語文別，建議再斟酌。 

 

案由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本土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依據總綱修訂草案規劃之課程架構，修訂客語文

課程綱要延伸至高中階段，並規劃加深加廣課程，提出之課綱修訂草案經

109 年 7 月 11 日課發會第 5 次會議研議通過後，公告草案與辦理分區公聽

會、網路論壇、專業審查，後續再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 月 16 日課審大會 110

年度第 4 次會議通過之總綱，滾動修訂課綱草案，相關程序同案由一。 

    二、109 年 7 月 17 日至 109 年 8 月 16 日之網路論壇，無有關客語文課程綱要修

訂草案之修訂意見。 

    三、由課綱修訂小組針對分區公聽會與專業審查之意見，提出回應說明並滾動修

訂草案後，提送草案、修正對照表及相關意見回應等資料，請課發會進行研

議，茲提供資料如下，並於會前提供電子檔供委員參考： 

     (一)分區公聽會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3(第 9-47 頁)。 

     (二)專業審查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5(第 51-67 頁)。 

     (三)客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如附件 10(另附紙本)，及其課綱草案修正對照表

(附件 11-提供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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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有關本案修訂重點，請課綱修訂團隊進行說明，並請委員參酌前述草案及相

關資料進行討論，如經研議通過，則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 9 次會議

研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東語文)課程綱要(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閩東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依據總綱修訂草案規劃之課程架構，研修一年級

至十二年級之課綱草案，並規劃加深加廣課程，提出之課綱草案電子檔，已

先行寄送本分組委員審閱。有關本案課綱草案研修重點，請課綱修訂團隊進

行整體報告。 

      二、檢附資料如下，供委員參酌：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東語文)課程綱要(草案)(如附件

12，另附紙本)。 

        (二)彙整閩東語文課綱修訂小組核心、大會及其諮詢會議等歷程資料，請參附

件 13(另附紙本)。 

      三、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後，將提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四屆)第 9 次會議

研議，並辦理後續公共討論相關事宜。 

討論意見： 

一、 鍾宗憲委員： 

（一） 閩南語、客語文、閩東語文在表述的方式似乎不太一致，例如閩南語

第 9 頁 Aa 項下的學習內容有文字認讀、漢字書寫、羅馬拼音，客語

文第 7 頁未提及如何拼音，只有提到認唸、拼讀，而閩東語文第 11

頁提到標音認讀，即客語文及閩東語文皆提到拼音、認讀，而閩南語

文刻意強調的是羅馬拼音，若客語文及閩東語文也使用羅馬拼音，其

書寫方式是否要一致或是有不同的拼音方式？ 

（二） 有關學習內容主題名稱亦不一致，例如：閩南語文學習內容 A 項下的

主題為「語言與文學」，客語文為「語文/文學」，閩東語文則是只有「語

文」，學習內容主題是否要一致？ 

（三） 另在寫作的要求上，閩南語文第 14 頁將羅馬拼音的寫作方式併入，

但客語文及閩東語文皆未強調使用拼音進行創作或書寫，建議此部份

是否一致，或是各語言別有不同的要求。 

二、 楊秀菁助理研究員：閩南語文及客語文為修訂版，之前研修時便已討論過，

因每個語言別的狀況及重點不同，各有各自的脈絡及架構，包含標音及書

寫，建議尊重各語文別目前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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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陳高志教師：閩東語文目前有兩套音標在使用，一套是國語注音符號，但國

語注音符號無法百分之百標注發音，故後來又加上羅馬拼音。閩東語文難學

的不在於其音素的學習，而是音變的條件太複雜，有語流音變、文讀、白讀

之外、又有正音。因為都是漢語系統，寫作用中文書寫問題並不大，說反而

較為困難。。 

決  議： 

一、 因不同語言別有其拼音系統，故尊重各語言別的處理方式，另各語言別的主

題名稱維持目前的規劃。 

二、 無修正建議，照案通過。 

 

陸、綜整意見： 

案由 達成共識之議題 待討論議題及建議 

案由一：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語

文領域 -本土語

文 (原住民族語

文)課程綱要(修

訂草案)，提請討

論。 

一、 因應不同學生學習程度不同如何開課，因第

20 頁教學實施（一）第 4 點已有相關說明，

為了便於學校有更大的彈性實施，此處不再

詳列規定以免不易施行。 

二、 針對原住民族使用的是拼音，使用「原住民

族文字」一詞是否合宜之疑義，經查詢係援

用原民會用詞，故無修正建議，照案通過。 

無 

案由二：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語

文領域 -本土語

文(閩南語文)課

程綱要 (修訂草

案)，提請討論。 

一、因第 12 頁已有相關文字，且透過閩南語文的

教學，培養語言復振的意識，此為整體概念

而非透過一項學習重點來達成，故「2-V-9

能有條理地以閩南語口語分析公共議題及語

言復振的重要性」，建議刪除「及語言復振的

重要性」。 

二、考量各不同語文別有關語文瀕危的處境程度

有其不同，且做為深加廣課程類別的專題研

究，其主要目標在促進修習者對於本土語文

有更深更廣的理解，而非側重語言及文化傳

統的維護。基於上述兩點考量，第 13 頁「了

解閩南語文瀕危的處境」中的「瀕危」二字

是否合宜套用於不同語文別，建議再斟酌。 

一、「2-V-9 能有條理

地以閩南語口語

分析公共議題及

語言復振的重要

性」，其中「及語

言復振的重要

性」是否刪除，

提請大會討論。 

二、有關「瀕危」此

字是否要套用在

不同語文別，提

請大會討論。 

案由三：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語

文領域 -本土語

文(客語文)課程

綱 要 ( 修 訂 草

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無 

案由四：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語

文領域 -本土語

一、因不同語言別有其拼音系統，故尊重各語言

別的處理方式，另各語言別的主題名稱維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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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達成共識之議題 待討論議題及建議 

文(閩東語文)課

程綱要(草案)，提

請討論。 

目前的規劃。 

二、無修正建議，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1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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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附件 3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第四屆) 

技綜高組第 4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3 月 8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30 分 

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9 樓 902 會議室 

主席：李召集人隆盛                                    紀錄：張行政助理淑娟 

與會委員：王委員明政、吳委員彩鳳、李委員文富、林委員公欽(視訊)、林委員恭煌、

胡委員源馨、夏委員惠汶(視訊)、孫委員明霞、彭委員淑燕(視訊)、曾委員

清芸、潘委員慧玲、蔡委員志偉(視訊) 

請假委員：林委員文虎、張委員嘉育、徐委員振邦、梁委員學政、陳委員美燕、國立政

治大學民族學系王副教授兼系主任雅萍、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林副研究

員明佳 

列席人員：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職組洪科員國耀(視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

灣語文學系方特聘教授耀乾、南臺科技大學鍾講座教授榮富、新北市立秀山

國民小學范姜教師淑雲、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波退休主任宏明、閩東

語文字研究者陳老師高志、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洪副研究員詠善、楊助

理研究員秀菁、蔡助理研究員曉楓、葉約聘助理雅卿、葉行政助理品秀、賴

專任助理郁雯、張行政助理淑娟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 

參、主席報告：略。 

肆、業務報告 

  一、國家教育研究院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之規範，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課程

綱要修訂工作，修訂總綱、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家語文、原住民族

語文、閩東語文)、臺灣手語，以及配合總綱需連動修訂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專業科目(15群科)、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含一般科目及專業群

科)、建教合作班、體育班、特殊教育、服務群科、藝術才能班等課程實施規範

及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其修訂進度說明如下： 

    (一)總綱通過審議：業經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審議大會(以下簡稱課

審大會)審議通過，將由教育部完成程序後發布。 

    (二)群科、其他類型課綱暨實施規範報部候審：配合總綱連動修訂之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專業科目(15群科)、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含一般科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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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群科)、建教合作班、體育班、特殊教育、服務群科及藝術才能班等課程實

施規範，已陳報教育部候審。 

    (三)閩、客、原、手語等課綱草案送課發會研議：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臺灣手語等課綱草案，已完成公共討論程序，需提送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以下簡稱課發會)討論。 

    (四)閩東課綱草案送課發會研議：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東語文)課綱草案，已由課

綱修訂小組完成初稿，需提送課發會討論，以進行後續公共討論程序。 

  二、前述由課綱修訂小組完成之臺灣手語課綱草案送請課發會-臺灣手語分組討論；

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閩東語文等課綱草案，依課發會分組(分工表

如附件 1，第 5 頁)，同時送請國中組、普高組及技綜高組等組會議討論，於完成

討論後，併同其他分組綜整意見提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 9 次會議研議。 

  三、另，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分組會議運作原則」第三點運作

方式第二項第 1 款規範：「委員應就該組所屬之文件或議題進行討論，綜整後提

出該組意見及具體建議。」、第 2 款：「分組委員應推派代表，於大會中就綜整意

見進行口頭報告，提供大會討論。」(如附件 2，第 6-8 頁)，請確認本次會議協助

綜整意見之委員。 

決  定：由林委員恭煌代表本分組綜整報告。 

 

伍、提案討論 

案由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

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土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依據總綱修訂草案規劃之課程架構，修訂原住民

族語文課程綱要延伸至高中階段，並規劃加深加廣課程，提出之課綱修訂草

案經 109 年 7 月 11 日課發會第 5 次會議研議通過後，即自 109 年 7 月 17

日起公告草案，同時進行網路論壇、專業審查及北、中、南、東分區公聽會，

至 109 年 8 月 16 日止。後續再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 月 16 日課審大會 110 年

度第 4 次會議通過之總綱，滾動修訂課綱草案。 

    二、由課綱修訂小組針對分區公聽會、網路論壇及專業審查之意見，提出回應說

明並滾動修訂草案後，提送草案、修正對照表及相關意見回應等資料，請課

發會進行研議，茲提供資料如下，並於會前提供電子檔供委員參考： 

      (一)分區公聽會意見彙整及回應表，詳如附件 3(第 9-47 頁)。 

      (二)網路論壇意見彙整及回應表，詳如附件 4(第 48-50 頁)。 

      (三)專業審查意見彙整及回應表，詳如附件 5(第 51-67 頁)。 

      (四)原住民族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如附件 6(另附紙本)，及其課綱草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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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表(附件 7-提供電子檔)。       

    三、有關本案修訂重點，請課綱修訂團隊進行說明，並請委員參酌前述草案及相

關資料進行討論，如經研議通過，則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 9 次會議

研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土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依據總綱修訂草案規劃之課程架構，修訂閩南語

文課程綱要延伸至高中階段，並規劃加深加廣課程，提出之課綱修訂草案經

109 年 7 月 11 日課發會第 5 次會議研議通過後，公告草案與辦理分區公聽

會、網路論壇、專業審查，後續再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 月 16 日課審大會 110

年度第 4 次會議通過之總綱，滾動修訂課綱草案，相關程序同案由一。 

    二、本土語文課綱修訂小組針對分區公聽會、網路論壇及專業審查之意見，提出

回應說明並滾動修訂草案後，提送草案、修正對照表及相關意見回應等資

料，請課發會進行研議，茲提供資料如下，並於會前提供電子檔供委員參考： 

     (一)分區公聽會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3(第 9-47 頁)。 

     (二)網路論壇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4(第 48-50 頁)。 

     (三)專業審查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5(第 51-67 頁)。 

     (四)閩南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如附件 8(另附紙本)，及其課綱草案修正對照表

(附件 9-提供電子檔)。 

    三、有關本案修訂重點，請課綱修訂團隊進行說明，並請委員參酌前述草案及相

關資料進行討論，如經研議通過，則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 9 次會議

研議。 

討論紀要： 

一、文字差異性：閩南語文草案第 10 頁主題「社會與生活」與客語文草案第 9

頁主題「社會/生活」，建議格式宜做一致性調整。 

二、由公聽會意見彙整之內容，「學習內容」與「師資培訓」是較受大眾關注的

議題，請研修小組未來就此二項議題再做較詳細說明。 

三、本次課綱草案係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修訂，凡不屬於本次因應語發法修訂

所涉及之內容以不調動為原則，以維護課綱穩定性。閩、客、原課綱原由

108 課綱三個團隊分別研修，學習內容架構由各團隊研修而定亦經課審會審

議通過，書寫架構非本次研修重點，建議能維持原課綱之體例格式。 

四、有關因應適性學習、差異化教學與師資培訓等內容，請見課綱草案第 16 頁

「陸、實施要點，三、教學實施」，研修小組已在本項內容中納入給予彈性

與因地制宜等文字說明，相關權責單位可據此做後續規劃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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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教署自語發法通過過，即啟動相關師資培育措施，根據師資藝教司與國

教署規劃，109 年已有數所師資院校開始實施本土語文師資培訓作業，現職

在職教師國教署亦已長期辦理本土語文增能與培訓作業事宜。 

六、師資培育的管道相當多元，教材規劃亦有相關規範，且以上非屬課綱權責

範圍，宜由各該主關機關訂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本土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依據總綱修訂草案規劃之課程架構，修訂客語文

課程綱要延伸至高中階段，並規劃加深加廣課程，提出之課綱修訂草案經

109 年 7 月 11 日課發會第 5 次會議研議通過後，公告草案與辦理分區公聽

會、網路論壇、專業審查，後續再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 月 16 日課審大會 110

年度第 4 次會議通過之總綱，滾動修訂課綱草案，相關程序同案由一。 

    二、109 年 7 月 17 日至 109 年 8 月 16 日之網路論壇，無有關客語文課程綱要修

訂草案之修訂意見。 

    三、由課綱修訂小組針對分區公聽會與專業審查之意見，提出回應說明並滾動修

訂草案後，提送草案、修正對照表及相關意見回應等資料，請課發會進行研

議，茲提供資料如下，並於會前提供電子檔供委員參考： 

     (一)分區公聽會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3(第 9-47 頁)。 

     (二)專業審查意見彙整及回應表，同案由一之附件 5(第 51-67 頁)。 

     (三)客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案如附件 10(另附紙本)，及其課綱草案修正對照表

(附件 11-提供電子檔)。 

    四、有關本案修訂重點，請課綱修訂團隊進行說明，並請委員參酌前述草案及相

關資料進行討論，如經研議通過，則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 9 次會議

研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東語文)課程綱要(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閩東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依據總綱修訂草案規劃之課程架構，研修一年級

至十二年級之課綱草案，並規劃加深加廣課程，提出之課綱草案電子檔，已

先行寄送本分組委員審閱。有關本案課綱草案研修重點，請課綱修訂團隊進

行整體報告。 

      二、檢附資料如下，供委員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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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東語文)課程綱要(草案)(如附件

12，另附紙本)。 

        (二)彙整閩東語文課綱修訂小組核心、大會及其諮詢會議等歷程資料，請參附

件 13(另附紙本)。 

      三、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後，將提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四屆)第 9 次會議

研議，並辦理後續公共討論相關事宜。 

討論紀要： 

一、藉由本課綱草案之研修可彰顯保存、傳承、復振閩東語文及其相關文史文

化的重要性。 

二、閩東語文主要使用區域除連江縣與桃園市，台北市、基隆市、台中市、高

雄市亦有使用本語文的情形，近年桃園市有在進行馬祖文史相關研究計

畫，有助保存及推展閩東語文文化與特色。 

決  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綜整意見： 

案由 達成共識之議題 待討論議題及建議 

案由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

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課程綱

要(修訂草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無。 

案由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

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課程綱要(修

訂草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一、本次課綱草案係因應國

家語言發展法修訂，凡

不屬於本次因應語發

法修訂所涉及之內容

以不調動為原則，以維

護課綱穩定性。 

二、閩、客、原課綱原由 108

課綱三個團隊分別研

修，學習內容架構由各

團隊研修而定亦經課

審會審議通過，書寫架

構非本次研修重點，建

議能維持原課綱之體

例格式。 

三、有關因應適性學習、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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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達成共識之議題 待討論議題及建議 

異化教學與師資培訓

等內容，請見課綱草案

第 16 頁「陸、實施要

點，三、教學實施」，

研修小組已在本項內

容中納入給予彈性與

因地制宜等文字說

明，相關權責單位可據

此做後續規劃與實施。 

四、師資培育的管道相當多

元，教材規劃亦有相關

規範，且考量以上非屬

課綱權責範圍，宜由各

該主關機關訂定。 

案由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

域-本土語文(客語文)課程綱要(修訂草

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無。 

案由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

域-本土語文(閩東語文)課程綱要(草

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無。 

 

捌、散會（下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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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附件 4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第四屆) 

臺灣手語組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3 月 14 日(星期日)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 

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6 樓 607、608 會議室 

主席：蔡明蒼副召集人                                 紀錄：蘇祺家職務代理人 

與會委員：吳星宏委員、吳彩鳳委員、吳錦章委員、林玉霞委員、胡源馨委員、陳志榮

委員、彭淑燕委員、劉家楨委員、蕭惠雯委員、國立中正大學張榮興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張蓓莉教授 

列席人員：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李振輝手語翻譯員、張俊仁手語翻譯員、本院課程及教

學研究中心蘇祺家職務代理人、賴郁雯專任助理、許碧如行政助理 

請假人員：曾世杰召集人、李文富委員、林文虎委員、陳雅慧委員、盧炳仁委員、新北

市立福和國民中學黃彥融教師、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林燕玲助理研究

員、葉雅卿約聘助理、邱佩涓行政助理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 

參、主席報告：略。 

肆、業務報告 

一、國家教育研究院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之規範，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課

程綱要修訂工作，修訂總綱、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家語文、原住

民族語文、閩東語文)、臺灣手語，以及配合總綱需連動修訂之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專業科目(15群科)、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含一般科目及

專業群科)、建教合作班、體育班、特殊教育、服務群科、藝術才能班等課程

實施規範及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其修訂進度說明如下： 

    (一)總綱通過審議：業經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審議大會(以下簡稱

課審大會)審議通過，將由教育部完成程序後發布。 

    (二)群科、其他類型課綱暨實施規範報部候審：配合總綱連動修訂之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專業科目(15群科)、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含一般科目及

專業群科)、建教合作班、體育班、特殊教育、服務群科及藝術才能班等課程

實施規範，已陳報教育部候審。 

    (三)閩、客、原、手語等課綱草案送課發會研議：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臺灣手語等課綱草案，已完成公共討論程序，需提

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以下簡稱課發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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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閩東課綱草案送課發會研議：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東語文)課綱草案，已由課

綱修訂小組完成初稿，需提送課發會討論，以進行後續公共討論程序。 

二、依課發會分組(分工表如附件 1，略)，前述由課綱修訂小組完成之閩南語文、

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閩東語文等課綱草案送請國中組、普高組及技綜高組

討論；臺灣手語課綱草案送本臺灣手語分組討論，於完成後將分組綜整意見提

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 9 次會議研議。 

三、另，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分組會議運作原則」第三點運

作方式第二項第 1 款規範：「委員應就該組所屬之文件或議題進行討論，綜整

後提出該組意見及具體建議。」、第 2 款：「分組委員應推派代表，於大會中就

綜整意見進行口頭報告，提供大會討論。」(如附件 2，略)，請確認本次會議

協助綜整意見之委員。 

決  定：本組推派蔡明蒼委員擔任本次會議協助綜整意見之委員，於 110 年 3 月 18 日

課發會大會進行報告。 

 

伍、提案討論 

案  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臺灣手語課程綱要修訂小組完成之課綱草案，業經 109 年 9 月 28 日課發會

第 7 次會議研議通過並決議略以：「語文領域-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依

臺灣手語組第 2 次會議綜整報告之達成共識議題，照案通過。後續程序視配

合國家語言發展法規定而修訂之總綱草案，經教育部課審會審議大會審議

後，如依審議大會之決議，無連動修正本份課程綱要/實施規範草案之需要

者，即將本份課程綱要/實施規範草案報教育部候審；如依審議大會之決議，

有連動修正本份課程綱要/實施規範草案之需要者，則配合修正之，再循程序

提本會研議。」(會議紀錄摘錄如附件 3，略)。 

    二、總綱草案已通過教育部課審大會審議通過，將由教育部完成程序後發布。又

教育部 110 年 2 月 21 日課審大會 110 年度第 5 次會議，課審大會委員建議

本院修訂之本土語文/臺灣手語需檢核格式體例一致。 

    三、因此，由臺灣手語課綱修訂小組依據通過的總綱，並參照其他本土語文課綱

體例格式，再次修訂臺灣手語課綱草案(本次修訂以灰底標示)，提請本課發

分組討論，並提供相關資料供委員參考： 

      (一)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如附件 4(略)，其修正處與頁碼如下列對照表： 

序號 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修正處 頁碼 

1 日期 封面 

2 目次 目次 

3 參、時間分配 p.2 

4 伍、學習重點 pp.6-20 

5 陸、實施要點三、教學實施 pp.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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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陸、實施要點四、教學資源 p.23 

7 附錄一表格加註井字號(#) p.24、p.27 

8 新增附錄三 p.42 

      (二)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之研修說明，附件 5(略)。 

      (三)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之 Q&A，附件 6(略)。 

    四、有關本案修訂重點，請課綱修訂團隊進行說明，並請委員參酌前述草案及相

關資料進行討論，如經研議通過，則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 9 次會議

研議。 

討論意見： 

一、陳志榮委員：有關第 6 頁表格中「語文程度級別」與第 7 頁表格中「級別」

應一致。 

二、張榮興教授：目前依照本土語文修正，在本土語文諮詢會議中並未達成最後

共識，未來修正應更一致。 

三、吳星宏委員：關於級別、階段概念需並存，建議釐清後調整。 

四、吳星宏委員：關於第 17、18 頁牽涉加深加廣課程，國語文領域加深加廣僅用

課程說明，一定要依照其他國家語言與學習重點連結嗎？有其

必要性嗎？連結起來可以知道其他領域在加深加廣它的學習表

現跟學習內容就會另訂，但我們是回去選取各學習階段的表現

跟內容，可以看到有些學習內容沒有納入，想進一步了解。 

五、張蓓莉教授：為與其他課綱一致故統一修正。目前列入的表現與內容為課程

中較凸顯的部分，並非只能有這些。 

六、陳志榮委員：第 18 頁「『情境式臺灣手語』取自普通型高中部定必修的學習

重點如下：」是否漏了「3.」。 

七、蔡明蒼副召集人：那是表頭說明。看是空一行還是往前一點，格式需要再調

整。我們列入建議。 

八、陳志榮委員：第 20 頁「二、教材編選」與第 21 頁「三、教學實施（一）3.」

中「選編」文字說明是否需要統一？ 

九、蔡明蒼副召集人：意思相同，需要特別強調它的一致性？研修小組的看法？ 

十、張蓓莉教授：沒有太大差異。 

十一、蔡明蒼副召集人：沒有太大差異我們就先保留。可能考量到不要太多重複

性，不影響意思的情況下做些變化。 

十二、陳志榮委員：第 20 頁三、教學實施（十一）、（十二）、（十三）「並」字的

前面有的是逗點有的是句點，是否需統一？ 

十三、張蓓莉教授：謝謝指正，我們統一把「並」字前方標點符號改為逗號。 

十四、陳志榮委員：附錄三表格中具體內涵參考中有舉例如的條件，在 A-I-5 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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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恭喜、明天見等」，但在 A-II-3 為「我喜歡打球，不

喜歡唱歌」沒有「等」字。另外 A-IV-3、A-IV-3、Ba-IV-1、Bb-III-2、

Bb-III-3、Bb-V-3、Bc-IV-1 也有相同情形，在例如幾個項目之

後是否統一加上「等」字？ 

十五、張蓓莉教授：原則上我們同意例如後面應加上「等」字，現在的困難是更

改後是否需再重新公聽會？我們會先將問題帶回。 

十六、蔡明蒼副召集人：大會中先提出看大會如何裁示。 

十七、吳彩鳳委員：剛提到公聽會，這次有關臺灣手語公聽會是否有重要意見？ 

十八、張蓓莉教授：因應語發法修正部分課審大會決議不再公聽，除了先前舉辦

的公聽會外沒有再另外辦理。另外，第 6 頁除了榮興教授剛

才提到表格可能會變動，表格下方註一、註二兩句話尚未確

認是否會連動修正，若保留，註一後方應將逗號改為句號。 

十九、林玉霞委員：第 24 頁附錄一表格中的井字號(#)好像沒有說明。 

二十、張蓓莉教授：說明在第 7 頁表格上方第 4 點。如果後面需要就再加到這邊。 

二十一、蔡明蒼副召集人：如果只看這個表格應再加註井字號(#)的說明會更清楚。 

二十二、陳志榮委員：第 6 頁「學校可依照學生的語文程度級別或學習階段開課，

各級別與各學習階段學習重點的對應關係如下表：」與第

18 頁「『情境式臺灣手語』取自普通型高中部定必修的學習

重點如下：」，冒號前是否需加上「表」字會更清楚？ 

二十三、張蓓莉教授：為顧及與其他本土語文一致，可能不適合加上「表」字，

是否容許我們將此問題帶回去討論？如果允許就加上「表」

字。 

二十四、蔡明蒼副召集人：或是都改成「如下」？ 

二十五、張榮興教授：第 18 頁「『臺灣手語專題』取自普通型高中部定必修的學

習重點如下：」，這裡描述並非在呈現表格，而是學習重點

之內容，不是有表格就需要加上「表」字。 

二十六、蔡明蒼副召集人：謝謝。這邊再請研修團隊討論，看如何修正較合適。 

二十七、張蓓莉教授：第 31 頁有關議題融入的呈現方式，說明完後呈現表格，並

沒有「如下」或「如下表」，這是公版格式，如果清楚、體

例一致，是否就不必更動？第 29 頁議題學習目標也同樣沒

有表頭。 

二十八、陳志榮委員：就按照蓓莉的意思不做更動。 

二十九、蔡明蒼副召集人：其他本土語文也一樣沒有表頭嗎？ 

三十、張蓓莉教授：是一致的。 

三十一、林玉霞委員：第 31 至 39 頁的表格中「議題/學習主題/教育階段」，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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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與議題中間是否應有斜線區隔？ 

三十二、張蓓莉教授：這是公版樣式。 

三十三、吳星宏委員：有關議題適切融入學習主題表格說明，發布的版本體例是

正確的，都有斜線，要再留意。 

三十四、張蓓莉教授：另外，我們檢視總綱表格的部分有表頭，若有需要可以加

上，但受限於須與其他本土語文格式一致，這部分需紀錄

再討論。 

決  議： 

一、第 6 頁表格下方註一最後將逗號改為句號。 

二、有關第 6 頁表格中「語文程度級別」與第 7 頁表格中「級別」目前配合本

土語文修正，兩者是否需統一有待釐清。 

三、第 18 頁「『情境式臺灣手語』取自普通型高中部定必修的學習重點如下：」

與「『臺灣手語專題』取自普通型高中部定必修的學習重點如下：」兩行，

與其他本土語文統一格式。 

四、請將陸、實施要點三、教學實施第 22 頁（十三）第二行句號(。)修正為逗

號(，)。 

五、第 24 頁附錄一表格中的井字號(#)建議在最後加註說明。 

六、有關第 31 至 39 頁表格中「議題/學習主題/教育階段」，教育階段與議題中

間是否有斜線區隔，應與其他本土語文確認公版格式統一修正。 

七、第 42 頁附錄三表格中「具體內涵參考」，建議在例如幾個項目之後統一加

上「等」字。 

八、總綱表格皆有表頭，建議與其他本土語文統一表格說明格式。 

九、其餘照案通過，並提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四屆)第 9 次會議研議。 

陸、臨時動議：無。 

柒、綜整意見： 

案由 達成共識之議題 待討論議題及建議 

案  由：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語文領域-臺灣

手語課程綱要(草案)，

提請討論。 

一、第 6 頁表格下方註一最後將逗號

改為句號。 

二、第 18 頁「『情境式臺灣手語』取

自普通型高中部定必修的學習

重點如下：」與「『臺灣手語專

題』取自普通型高中部定必修的

學習重點如下：」兩行，與其他

本土語文統一格式。 

三、請將陸、實施要點三、教學實施

一、有關第 6 頁表格中「語文程度級

別」與第 7 頁表格中「級別」目

前配合本土語文修正，兩者是否

需統一有待釐清。 

二、第 24 頁附錄一表格中的井字號

(#)建議在最後加註說明。 

三、有關第 31 至 39 頁表格中「議題

/學習主題/教育階段」，教育階段

與議題中間是否有斜線區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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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達成共識之議題 待討論議題及建議 

第 22 頁（十三）第二行句號(。)

修正為逗號(，)。 

四、其餘照案通過，並提送 110 年 3

月 18 日課發會(第四屆)第 9 次

會議研議。 

與其他本土語文確認公版格式

統一修正。 

四、第 42 頁附錄三表格中「具體內

涵參考」，建議在例如幾個項目

之後統一加上「等」字。 

五、總綱表格皆有表頭，建議與其他

本土語文統一表格說明格式。 

 

捌、散會：中午 12 時。 

 


